湖南中安大宗商品现货交易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案接管告知书
（2024）中安大宗破管字第1号
湖南中安大宗商品现货交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出资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财务负责人及其他经营管理人员：
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9日作出（2023）湘12破申3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申请人薛贺双、孙敏婷对被申请人湖南中安大宗商品现货交易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2024年3月28日作出2023）湘12破28号之二决定书，指定湖南怀天律师事务所担任湖南中安大宗商品现货交易有限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五条、第二十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管理人现就湖南中安大宗商品现货交易有限公司的接管工作告知如下：
一、接管安排
湖南中安大宗商品现货交易有限公司及其相关义务人应当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3日内，向管理人移交湖南中安大宗商品现货交易有限公司以下资料：
（一）公司资产
包括但不限于固定资产和实物资产（包括机器设备、交通工具、原材料、 产品以及办公用品等）清单、无形资产（知识产权、特许经营许可）清单、债权债务清册（含或有债务）、存货、流动资产、在建工程、对外投资（包括股权投资、有价证券、债权凭证、库存现金银行存款的币种、金额、银行账号等投资情况和资金情况等）等财产及相关凭证。
（二）公司证照
包括但不限于批准设立文件、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书、银行开户许可证、生产许可证等各类经营资质证书、章程。
（三）公司印章
包括但不限于公章、法定代表人章、财务专用章、税务登记专用章、银行账户印鉴、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海关报关章、职能部门章、分支机构章、电子印章、数字证书等。
（四）财产权属证书
包括但不限于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不动产登记证等。
（五）财务资料
包括但不限于银行账户资料、库存现金、银行存款凭证、有价证券材料、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贷款卡、网银密码和U盾、税控盘、保险柜密码和钥匙等；财务账册：总账、明细账、台账、日记账等账簿及全部会计凭证、重要空白凭证等；审计报告；报税资料等。
（六）公司经营有关的合同
包括但不限于土地出让合同、项目建设合同、采购合同、房屋销售、租赁合同（包括住宅、商铺、车位）、借款合同等各类合同、协议文件。尚未履行完毕的合同应单独制作清单。
（七）公司所涉的全部诉讼、仲裁、执行案件的完整卷宗材料人事档案包括但不限于用工情况、劳动合同；公司员工清册，内容包括员工姓名、性别、年龄、工龄、企业工龄、职业种类、职务、职称、行政级别、工资状况、保险福利待遇；职工安置情况；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名单等。
（九）文书档案
包括但不限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决议文件、会议记录、管理制度等。
（十）其他
有关电子数据、管理系统授权密码、U盾，以及支付宝和微信等电子支付工具的账号密码。
（十一）湖南中安大宗商品现货交易有限公司的其他重要资料或财产
湖南中安大宗商品现货交易有限公司及其相关义务人同时需告知管理人湖南中安大宗商品现货交易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如知悉湖南中安大宗商品现货交易有限公司有关债权、债务的，请及时告知管理人，由管理人通知申报债权或追收债务。如湖南中安大宗商品现货交易有限公司及其相关义务人怠于履行上述义务导致无法清算的，相关义务人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二、管理人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湖南省怀化市锦溪北路192号长城大酒店12楼湖南怀天律师事务所；
联系方式：黄振华18797583888、陈小印15274571556。
三、逾期未提交的，管理人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债务人违反本法规定，拒不向管理人移交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的，或者伪造、销毁有关财产证据材料而使财产状况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处以罚款。法律规定做出相应的处理。
2、《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一百一十八第三款规定：上述批复第3款规定的“债务人的有关人员不履行法定义务，人民法院可依据有关法律规定追究其相应法律责任”，系指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财务管理人员和其他经营管理人员不履行《企业破产法》第十五条规定的配合清算义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百二十七条追究其相应法律责任，或者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依法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bookmark: _GoBack]3、《关于推进破产案件依法高效审理的意见》第八条规定：管理人应当及时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债务人拒不移交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管理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以罚款，并可以就债务人应当移交的内容和期限作出裁定。债务人不履行裁定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的有关规定采取搜查、强制交付等必要措施予以强制执行。
特此告知！          

湖南中安大宗商品现货交易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4年5月8日

